
環球科技大學禮賓大使團管理暨支援服務要點 
110學年度第7 次秘書處處務會議(111.07) 訂定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禮賓大使團服務支援品質，並維持與延續本校禮賓大使團培訓及運作，特訂定

「環球科技大學禮賓大使團(以下簡稱本團)管理暨支援服務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團主要為協助校內各重大慶典活動接待引導、招生宣傳、大型學術研討會及重要來賓參訪

之相關接待服務工作。 

業管單位為秘書處公共關係中心(以下簡稱業管單位)，並指派適合人員擔任本團指導老師。 

三、禮賓大使(以下簡稱本團團員)招募對象：以本校一、二年級同學為原則，每學年度招募5-30 

名優秀學生。 

四、本團團員遴選方式 

(一)應試者須通過甄選面試，以及參加基礎課程培訓營，始得正式成為本團團員。 

(二)面試委員：由本團指導老師邀請相關老師擔任面試委員。 

(三)評選標準：儀態、自我介紹、學校概況問答、由培訓營授課內容出題，採實際操作演練方

式進行，而外加分如才藝表演或專長介紹 。 

五、本團團員培訓內容 

 (一)每學年實施新進成員培訓課程，新進成員必須全程參加，始得有資格參加甄選面試。 

 (二)每學年實施進階培訓課程，所有成員必須參加相關培訓課程。 

 (三)培訓課程包含正姿正儀訓練、專業接待訓練、校園導覽與系(科)所介紹訓練、彩妝造型訓

練、口語表達訓練等，由業管單位及本團安排及規劃。 

 六、本團團員服勤規範 

(一)本團由業管單位負責訓練與管理，各單位如需本團團員支援相關接待服務工作，須依規定

程序提出申請。 

(二)本團出勤接待服務工作，僅接受申請單位於活動辦理兩週前填寫表單提出申請，寒暑假期

間則須於該學期結束前先行預約申請，逾期不予受理，惟特殊狀況不在此限。 

(三)本團於期中考與期末考期間（含考前一週）不支援服務工作，特殊情形不在此限。 

(四)時數計算：本團團員出勤時數以實際服勤時數計算，不含前置準備作業時間。 

七、本團團員考核 

  (一)培訓課程之驗收 

須依課程規劃完成培訓，接受課程指導老師要求與測驗，或接受幹部之成果驗收，以確認

成員已具備服務態度與認知，期能順利完成任務。 

  (二)出缺席率之考核 

由幹部紀錄成員之出勤時數以及出缺席統計，以作為獎勵之依據。 

八、本團服務支援以校內申請優先為原則。 

校外機關、團體申請支援時，須經業管單位核可後始得提供支援。 

期中考與期末考期間（含考前一週）不支援勤務，特殊情形不在此限。 



 

九、申請服務支援方式： 

(一)校內單位申請人須為校內教職員工，應向業管單位洽詢，並於活動2週前，填妥「環球科

技大學禮賓大使(校內)活動人力支援申請表」，提送至業管單位，逾期不予受理，惟特殊

狀況不在此限。 

(二)校外單位申請服務支援，應向業管單位洽詢，並於活動2週前，填妥「環球科技大學禮賓

大使團(校外)支援服務支援申請表」，提送至業管單位，經審議通過後，申請單位須於通

知日起算3日內完成費用繳納，始得提供服務支援。 

十、校外服務收費標準(單位：新台幣)  

(一)本團校外服務支援，須支付以下費用： 

1. 人員支援費用：250元/小時/人，且其工作時間必須包含交通及彩排時間。 

2. 車資：依租賃車收據/發票支付，若由校內總務處派車，則另須支付每車3,000元

及司機加班費用1,200元/人。 

3. 洗衣費用：300元/人，若未穿著禮賓制服、西裝則不需收費。 

4. 誤 餐 費  ：100元/人/餐，若活動已供餐或工作未耽誤用餐時間則不需收費。 

5. 平安保險費：約100元/人，以保額二百萬元之意外險為基準，若為校內活動則由

主辦單投保期程進行投保。 

6. 行政管理費： 

(1) 任務支援十人(含)以上，一天任務(五至八小時)計收取4,000元，兩天計收取8,000

千元(以此類推)，若不足四小時則收取2,000元。 

(2) 任務支援人數九人(含)以下，一天任務(五至八小時)計收取2,600元，不足四小時

則收取1,300元。 

(二) 考量學生校外交通安全，若為校外活動，申請單位須負責本團團員交通接送，無法提供交

通接送則不提供支援。 

(三) 實際繳費金額依申請表填寫之需求計算，經審議通過後由業管單位統計費用。 

(四) 所有校外服務應依本辦法標準收費，如有特殊情況須打折或付費優待者，可簽請校長批示

後辦理。 

十一、本團服務支援所收取費用，經統一收費後，由業管單位統籌，扣除行政管理費繳交學校，餘

悉數作為本團永續經營使用。 

十二、本團若有特殊情況無法提供支援，則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 

十三、若因特殊需求而須本團團員進行校外支援，應陳請校長同意，悉依校長核示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秘書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環球科技大學禮賓大使團(校外支援)服務收費標準表 
 

項目 收費標準 說    明 

人員支援 

費用 

250 元 /小時 

（出勤人員費用） 

工作時間必須包含交通及彩排時

間 

車資 

依租賃車收據/發票支付，若由

校內總務處派車，則另須支付

每車3,000元及司機加班費用
1,200元/人。 

考量學生校外之交通安全，若為

校外辦理之活 動，申請單位須負
責親善大使之交通接送，無法提

供交通接送則不提供支 援。 

校內活動不需支付。 

洗衣費用 300 元 /人 
若未穿著禮賓制服、西裝則 

不需收費 

平安保險費 100 元 /人 

以保額 200 萬元之意外險為基

準，若為校內活動則 

不須投保 

誤餐費 100 元 /人 

若活動已供餐或工作未耽 

誤用餐時間則不需收費 

行政管理費 

10人(含)以上：㇐天任務(五至

八小時)計收取4,000元，兩天
計收取8,000元(以此類推)，若

不足四小時則收取2,000元。 

 

9人(含)以下：㇐天任務(五至

八小時)計收取2,600元，兩天
計收取5,200元(以此類推)，若

不足四小時則收取1,300元。 



環球科技大學禮賓大使《校外》支援服務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交通安排 □申請單位派車接送 □自行前往（申請單位需補助車資）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彩排與否 

□不需要 

□需要，彩排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預定時數 

(含彩排時

數) 

 
共計  日  時 

服務工作 

內容 
□引導接待 □頒  獎  □動 土  □剪  綵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支援人數 □指定 女生  人，男生  人 □性別不限 共計  人 

服裝要求 □制服   □polo衫 

收費標準 

□每人核給時數  小時（並須包含交通及彩排時間） 

□校外活動保險費，每人  元（每人以 100 元計算，以保額 200 萬元之意外險為

基準，若為校內活動則不須投保） 

□車資補助           元，司機費用                  元 

□禮生服及西裝洗衣費用，每套/人 300 元計算，共計  元 

□誤餐費用，每餐/人 100 元計算，共計  元（若活動已供餐則不需收費） 

□行政管理費，共計  元 

活動總計 

支付費用 

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元整 

(由秘書處公共關係中心填寫) 

申請單位 

聯絡人 

姓名： 
申請單位 

主管簽核 
 

電    話： 

聯絡手機： 

禮賓大使團 

回覆 

□可支援 

□無法支援 
禮賓大使團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 註 

◎ 請於活動舉辦前2週提出申請，考試當週及前1週原則上不支援勤務。 

◎ 禮賓大使支援活動須考量其課業、意願與人力配置，故出勤與否與人數，需經

協調後方能定案。出勤與否與人數將於申請單位提出申請5天內以電話回覆。 

◎請將表單送至秘書處公共關係中心，如有任何疑問，歡迎來電洽詢，05-

5370988轉2281。 

 
 
 
 
 
 
 



環球科技大學禮賓大使《校內》活動人力支援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接待對象 
 

接待人數 
 

服務內容 □引導接待 □剪綵 □頒獎 □校園導覽 □簽約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服務時間 ______時______分 至 ______時______分 

彩排與否 □不需要 □需要，彩排時間：  月   日______時______分 至 ______時______分 

禮賓人數 需求人數____人；   □性別不限 □指定 女生＿＿人 ；男生____人 

禮賓服裝 □制服   □polo衫 

申請人 

（單位） 

 

申請單位

主管簽核 

 

電話/分機： 

活動現場 

聯絡人 
□同申請人  

電話  

手機  

備註 

1. 申請人須為校內教職員工。 

2. 請於活動舉辦前2週提出申請，考試當週及前1週原則上不支援勤務。 

3. 禮賓大使支援活動須考量其課業、意願與人力配置，故出勤與否與人數，需經
協調後方能定案。出勤與否與人數將於申請單位提出申請5天內以電話回覆。 

4. 請將表單送至公共關係中心，如有任何疑問，歡迎來電洽詢，05-5370988轉
2281；校內請轉2281。 

粗框內為受理欄位，由公共關係中心填寫。 

承辦人 

擬辦作法 

 

單位主管

批示意見 
 

 
 


